
会理市原县委接待站改造工程变更（补遗）公告

 

致各位潜在投标人：

 

1.将磋商文件中原“第二章 磋商须知，一、供应商须知附表”

 

2

最高限价

（实质性要求）

最高限价：3993739.96元（其中安全文明费
135385.68元，规费118501.81元，暂估价
108000.00元为不可竞争费用）；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
无效。

现更正为：

2

最高限价

（实质性要求）

最高限价：3993739.96元（其中安全文明费
111831.97元，规费104601.51元，暂估价
108000.00元为不可竞争费用）；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
无效。

 

2.上述内容招标文件对应内容做相应调整，其他内容不变。给各位潜在投标人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
